附件

九江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身份
资格认定表

村（居）委会（盖章）：                村（居）民小组长（签字）：

村（居）委会主任（签字）：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被征地
所在地
	

	一、被征地情况

	原有承包    耕地（亩）
	
	共被征耕地（亩）
	
	现有承包耕地（亩）
	
	家庭人 口总数
	
	现户人均耕地	（亩）
	

	批准征地    部门
	
	批准征地   时间
	
	联系
电话
	

	二、符合资格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名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公民身份证号
	户口城乡
属性
	参保类型（职保/居保/放弃）

	
	
	
	
	
	

	
	
	
	
	
	

	
	
	
	
	
	

	
	
	
	
	
	

	
	
	
	
	
	

	三、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名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公民身份证号
	不符合原因

	
	
	
	
	

	
	
	
	
	

	
	
	
	
	

	
	
	
	
	

	
	
	
	
	

	本家庭成员自愿申请按照《九江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履行缴纳养老保险费义务，并对以上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参保类别选择代表家庭成员个人真实意愿。
 户主签名（指模）：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
经办部门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自然资源局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公安局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财政局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审核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部门
联席会议办公室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六份，村 （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及人社、自然资源、财政部门各一份；
2.乡镇（街道）具体审核经办的牵头部门和成员部门，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确定，负责审核被征地农民户人均耕地情况 （含征地面积、征地批复、原有耕地面积、现有耕地面积等）及被征地农民名单、被征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承包人员名单、被征地农民出生年月以及是否挂户、参军等情况，形成统一审核意见后加盖牵头部门公章，牵头部门将审核结果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复核；
3.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按职责复审有关事项；
[bookmark: _GoBack]4.符合资格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在参保类型一栏自愿选择参加一种基本养老保险或放弃参保，签名并按手印确认。
